
112年度彰化縣道路交通安全聯席會報6月份定期會議紀錄

會議時間：112年 6月 26日（星期一）下午2時30分

會議地點：彰化縣政府三樓簡報室

主席：王縣長 惠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文 ○

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

壹、主席致詞：（略）

貳、各項工作報告：

一、歷次會議主席裁（指)示事項執行情形報告：

112年 6月份，列管件數5件。

繼續列管案號：0304、0503、0504、0505、0506。

以上列管案件，若已完成請提供相關佐證資料，再同意解除列管。

二、道路施工稽核情形報告：

112年 5月 1日至 31日各路權單位轄管施工 358件、稽核 117件，稽

核缺失3件。

主席裁示：

請各單位加強道路施工稽核，對於施工缺失應落實處罰規定，依

公路法及本縣道路挖掘管理自治條例等相關規定從重處罰，以達

稽核成效。

三、交通維持計畫審查：

（一）編號１

1、工程名稱：鳥嘴潭人工湖下游-花壇、員林系統聯絡管工程

2、工程範圍：本案範圍位於員林市 144縣道及花壇鄉台 74甲

線進行聯絡管銜接工程，將分為兩工區施作。

A工區：主要位於花壇鄉台 74甲線(台 1線~花橋街)，施工

長度約1043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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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工區：主要位於員林市 144縣道(中山路一段~香山路)，

施工長度約2440m。

洪顧問意見：

這個工期長且經過許多路口，對於行人的安全要加以考量， 一

定要有義交導引。

主席裁示：

1、本案照案通過，請主辦單位依各審查意見辦理。 

2、請主辦單位協請義交於施工地點兩端負責交通指揮、疏導原

則，以維用路人安全。相關夜間警示設施應設置完備，利

於提醒行車用路人。

（二）編號２：

1、工程名稱：彰化市大埔截水溝堤岸道路拓寬工程（第一、二

區段)及（第三、四、六區段)

2、工程範圍：第一區段施作範圍為台 19線至崙美橋及第二區

段施作範圍為崙美橋至台 1 線。第三區段施作範圍為台 1

線至延和二橋、第四區段施作範圍為延和二橋至大埔路(縣

道 137線)及第六區段施作範圍為建國科技大學前至中興路

/介壽北路口(工程終點)。

洪顧問意見：

這個工程會經過部份交通流量大的路口，除了交通尖峰時段協請

交管人員維護交通秩序，另外非尖峰時段也應該協請交管人員維

護交通安全。

主席裁示：

1、本案照案通過，請施工單位作好各項施工安全措施。特別是

夜間警示部分，並協請義交擔任施工路段交通疏導。

2、本案工期逾4年，影響層面除當地居民外，尚有往返彰化、

鹿港、溪湖及員林方向用路人，請加強宣導工程及改道資

訊，利於行車用路人提早因應。其餘應注意事項請依各審

查意見辦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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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112年 5月份「路平專案」成果分析摘要報告：

（一）112年 5月份道路改善成果統計：112年 5月份，已執行 2條道

路養護專案，完成 80座孔蓋下地作業，養護面積約達 156,106

㎡。

（二）112年 5月份人民陳情案件統計及分析：112年 5月份共受理反

映路平案件計 13件（3日內修補完成 13件），112 年 5月反映

路平案件100%於 3天內修補完成。

主席裁示：

請持續辦理。對於各項工程應持續加強要求施工品質，另雨季及

颱風季接續來臨，請持續督促道路坑洞修補作業及品質，不要逢

雨修補路面就粒料分離，即便工程迅速完成，造成民眾觀感不佳

也是徒勞無功。

五、專題報告：自行車也要掛牌-微型電動二輪車管與不管（詳如附件）

彰化監理站

主席裁示： 

謝謝彰化監理站的專題報告。微型電動二輪車自去年 11月 30日

起須掛牌才能上路，使用中舊車有兩年緩衝期，所以到 113年 11

月 30日後才會全面開罰。本縣是農工大縣，境內有許多外籍移工、

年長者及在學學生，均以微型電動二輪車為代步工具。因此到點

服務協助掛牌，是一個很好的方案，除了驗車領牌外，還可宣傳

騎乘安全及交通安全。

六、道路交通安全工作簡報

彰化縣彰化市泰和國小：（略）

彰化警分局意見：

依據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7-2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，對於違

規停車或搶越行人穿越道，經各級學校交通服務隊現場導護人員

簽證檢舉，逕行向警察機關舉發。另外會加強宣導同仁勤務執勤

方式，協助學童上、下學交通安全。

彰化縣警察局意見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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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應該妥善規劃家長接送區，不要讓所有學生及家長全部擠在

校門口，而是往兩旁的人行道或更遠的地方去接送孩子，不要為

了怕孩子多走幾步路，擠在校門口而使得交通混亂。要讓家長和

孩子養成遵守交通規則的習慣，才是一個好的教育方式。

洪顧問建議：

學校北側除了將停車格或是標誌線畫更清楚以外，從資料上看出

校地裡還有一些空間，把校地退縮進來，也就是將停車格拿掉，

形成較大的空地，這對民眾沒有太大的影響，卻給予學生及家長

是相對安全，但另一方面又會影響到停車格運作的考量。然通學

路廊目前是主管機關非常注重的事項，因為「行人地獄」的課題

一直被關注，所以行人安全必須全盤考量。

主席裁示：

謝謝泰和國小的簡報，最近內政部營建署正在審核彰泰國中、大

成國小及泰和國小人行環境改善工程。將這三所學校及周邊景觀

公園串聯成通學路廊。改善完成後，可維護學童等用路安全。另

外對於佔用車道違規停車，請警察局員警加強勸導及取締。    

參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           

肆、主席結論：

一、各級學校已陸續進入暑假期間，容易發生青少年無照駕駛、危險駕車

等交通問題，請各單位務必與警察局保持聯繫，分工合作，加強宣導

及執法作為，扮演好青少年安全守門人的角色，讓青少年快快樂樂，

父母親安安心心過暑假。

二、本次會議各項討論案件，請權責單位儘速辦理，非常感謝各單位踴躍

參加，會議到此結束。

柒、散會：下午3時2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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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知道嗎？自行車也要掛牌─

「微型電動二輪車」管與不管

交通部公路總局
臺 中 區 監 理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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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微型電動二輪車」是啥：
111年5月4日修正通過之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」，將
慢車／自行車項下之「電動自行車」正式更名為「微型電
動二輪車」（下稱微電車）

定義：經型式審驗合格，以電力為動力的二輪車輛，最大
行駛速率在每小時25公里以下，車重不含電池在40公斤以
下、含電池在60公斤以下。

111年11月30日起微電車須掛牌才能上路。必須懸掛合格
車牌及投保強制險才能上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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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電車與電動機車、腳踏車的糾葛

*屬於機車

*須持駕照

*屬於慢車

*無須駕照

*有踏板

*無須牌照

*強制佩戴安全帽

*須懸掛牌照、投保強制責任險

電動小型輕型 電動普通輕型 電動普通重型 電動大型重型 電動550CC以上大型

重型

電動機車

微型電動二輪車電動輔助自行車

111年新法施行後：

一、正名微型電動二輪車
二、掛牌、納保。施行前購買之

微電車，於兩年內應掛牌納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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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型電動二輪車領牌應備證件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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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型電動二輪車號牌與行照
⚫ 號牌

⚫牌面大小同現行放大
版合格標章

⚫配色為白底綠字，機
車車種未使用易區隔
辨識。

⚫ 行照

⚫行照大小同駕駛執照
⚫行照顏色為淺灰色底紋，
與其他車種顏色區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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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本所微電車掛牌數目標

所本部 臺中市站 豐原 彰化 南投

設目標40,845 2417 13876 6163 13857 4533

調和 3317 12526 7063 12507 5433

設目標掛牌數33,222輛 2,699 10,188 5,744 10,172 4,419

目前掛牌數(截至6/8) 2,094 3,642 2,873 5,213 2,900

微型電動二輪車掛牌現況及到點服務

微型電動二輪車到點服務：

本站自111年11月30日至今年(112)6月15日
止已辦理到點服務共141場次
辦理到點服務，驗車領牌的同時，並發放宣
導單告知騎乘安全注意事項及宣導騎乘安全
注意事項與領牌服務，反映良好。

全國掛牌數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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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型電動二輪車領牌時車查核缺失樣態

1.檢測超速 2.軸距不符 3.碟股煞不符 4.加裝乘客腳踏板 5.燈光顏色不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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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使用中舊車有兩年緩衝期，也就是到113年11月底才會全面開

罰，這段空窗期讓民眾有暫緩掛牌的心態，應多加利用媒體宣

導微型電動二輪車需掛牌的相關訊息

➢建請警察單位在勤務許可之下，增加對微型電動二輪車的路邊

攔查(無掛牌車輛)，讓民眾感受到無掛牌是較會被攔查

增進微型電動二輪車領牌數之精進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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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，敬請指教

Thank you !


